剑阁县2022年9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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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市长信箱
	广元朝天区
	水
	2022.9.09
	反映：剑阁县普安镇剑北村天雄种猪场，长期粪便在周边乱倒，臭气熏天，苍蝇蚊子乱飞，下雨顺沟渠流入河道，影响闻溪河水质，要求及时处理。

	9月15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普安镇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种猪场”为四川剑门优珍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位于普安镇城北村二组的生猪养殖场。该养殖场办理有营业执照，办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等手续，现存栏种猪101头，仔猪60余头，建设有贮粪塔、三级沉淀池、沼气池、还田管网和田间暂存池等污染防治设施，流转配套畜禽粪污消纳土地100余亩。通过对养殖场周边和消纳土地现场排查，未发现养殖场存在畜禽粪污渗漏、外排现象。同时，通过对养殖场周边居民走访调查，反馈该养殖场没有养殖废水外排现象，但在畜禽粪污还田综合利用过程中存在未及时翻耕，有“臭气”影响周边环境问题。处理：责令该养殖场一是加强养殖过程中环境管理，做好畜禽粪污及时清理和处置工作，同时，通过定期消杀等措施抑制“臭气”影响周边村民；二是在畜禽粪污还田综合利用时，务必适量还田并及时对还田的畜禽粪污进行翻耕，避免“臭气”影响周边村民。同时，举一反三加强养殖场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定期对还田管网和田间暂存池进行巡检，确保还田综合利用过程中不发生畜禽粪污外溢，污染环境。                  执法人员于9月16日通过彩信向信访人送达了该事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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